
中原大學電子工程系系友獎學金細則 

91.02.20  90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訂定 

93.02.18  92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 

101.11.14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 

107.05.02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 

111.04.27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 

壹、 資格 

1. 電子系大學部同學，每班的專業科目第一名（不含電子實驗

及專題實驗）。 

2. 不限重修生及轉學生…等特殊身分。 

貳、 名額及金額 

1. 每班以最高分為第一名，分數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2. 每科 500元現金。 

參、 獎學金款項來源 

將系友捐贈之貳佰萬元改為定存，以其所生孳息支付，若不足部

分由系上籌措財源支付。 

肆、 領取辦法 

凡合乎資格之同學，系辦定期公佈名單及金額於公佈欄，請同學

於名單公布後一個月內，攜帶學生證至系辦領取獎狀及簽名。 

伍、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經本系專任老師

商議後得於系務會議上提出並修訂之。 

 

 

＊獎學金專業科目 

上學期 
普通物理

（一） 

微積分 

（上） 

計算機概論

（一） 

工程數學

（一） 

電子學 

（一） 

電路學 

（一） 

數位邏輯

電路設計 

機率 

與統計 

電磁學 

（一） 

下學期 
普通物理

（二） 

微積分 

（下） 

計算機概論

（二） 
線性代數 

工程數學

（二） 

電子學 

（二） 

電路學 

（二） 
  

  


